附件：1
[bookmark: OLE_LINK1]广西师范大学唐长兴书法奖学金评定办法

第一条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激励全校学生研习与弘扬书法艺术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奖学金面向全校在籍在校爱好书法艺术的全日制本硕博学生。
第三条 基本条件
（一）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教育事业，热爱所学专业，遵纪守法，品行优良；
（二）勤奋好学，学年考试成绩各科均为优良；
（三）热爱书法，在书法领域取得优异成绩。
第四条 成果要求（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）
（一）入选由教育部、文化部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国家部委主办的国家级书法展览；
（二）在参加广西区人民政府、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广西教育厅、广西书法家协会等主办的省级展览中获奖，如：广西艺术作品展、广西大学生艺术展演等；
（三）书法学专业各年级每学年专业成绩第1名的学生。
第五条 奖项设置
（一）评奖每年进行一次；
（二）各学院组织符合上述条件的学生报名，评定委员会根据申报情况进行评选并表彰；
（三）评选出入选国家级书法展览的学生，一等奖3000元，二等奖2500元，三等奖2000元；
（四）评选出在参加省级展览中获奖的学生，奖金2000元；
（五）奖励书法学专业年级成绩第1名1人，奖金1500元。
第六条 评审程序：
（一）个人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1.申请表；
2.原作品与原作品照片；
3.入选（获奖）证书复印件；
4.成绩单（教务处打印盖章并经学院认定）。
（二）学校评审
1.美术学院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；
2.唐长兴书法奖学金委员会审批；
3.公示3个工作日。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美术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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